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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改革委员会（下称法改会）辖下无力偿债问题小组委员会今日（星期四）发表一份有关修

订《公司条例》内清盘条文的建议的谘询文件。 

 

 

小组委员会主席戴逸华教授指出，这些修订建议旨在使现行的条文更能切合社会的需要，并藉

引入新的构思与程序，使日益繁复的公司清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该谘询文件是小组委员会拟备的三份谘询文件中的最后一份。就小组委员会拟备的第一份谘询

文件，法改会在一九九五年发表《破产研究报告书》。《破产（修订）条例》其后根据该报告

书于一九九六年制订，并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生效。此外，就小组委员会发表的第二份谘询

文件，法改会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发表《企业拯救及无力偿债情况下营商研究报告书》。 

 

 

现时的谘询文件是从政策考虑及程序事宜两方面就无力偿债条文提出建议，所载的建议超过１

６０项，涵盖了《公司条例》的清盘条文的各方面及相关事宜，例如接管事宜。 

 

 

政策考虑 

 

 

在政策方面，谘询文件建议应订立新条例（无力偿债条例），把所有无力偿债条文及相关条文

编入同一条例内。 

 

 

这项建议认为应把《破产条例》和《公司条例》中有关清盘、接管和取消董事资格的条文，以

及临时监管和在无力偿债情况下营商的法律（法改会就引进企业拯救方案提出的建议）编列在

新的条例内。 

 

 

此外，谘询文件也建议设立一个两级制的无力偿债专业人员发牌制度。这个新制度会以破产管

理署现时管理的两级制“执行法院清盘工作的无力偿债专业人员名单”为基础，引进“法定清

盘人”和“注册清盘人”。 

 

 

法定清盘人可处理所有形式的清盘、接管、临时监管（当实施后）和破产个案，而注册清盘人

则可处理公司成员自动清盘和破产个案的自愿偿债安排。 

 

 

有关无力偿债专业人员的建议是整份谘询文件所载的建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因为根据这项建

议，无力偿债专业人员将会是可信赖并受到规管的，而小组委员会正是以相当信任有关人员为

前提来提出其他建议，以减省清盘程序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程序事宜 

 

 

公司董事的责任与义务将有一些改变。例如小组委员会建议第１６８Ｃ条和第３５１（２）条



就“影子董事”所订定的定义，应适用于所有清盘条文。 

 

 

另一项建议是当遭清盘的公司的董事犯了某些罪行或欺诈罪时，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有关的董事

身上，而董事所需符合的举证标准为“并非如此的可能性较高”。 

 

 

小组委员会建议明确规定清盘人是有责任以受信人的身分行事，并须诚实地、真诚地使用合理

的方式，运用恰当的技巧和才干去处理其控制的财产。 

 

 

另外，小组委员会建议大幅删减现时根据《公司条例》第２６５条有权获得优先付款的债权人

类别，应以平等分发资产（即债权人获同等待遇）为准则，并只有在关于维持公共秩序和防范

体系崩溃的考虑凌驾于债权人获平等分发资产的准则时，才容许有例外情况。 

 

 

这即是说，根据现行条文可享有优先付款的类别中，只有银行和保险这两个行业可继续在公司

清盘中获得优先付款，现时给予其他人士（即雇员、政府和扣押财物的业主及其他人士）的优

先权将予取消。 

 

 

小组委员会建议简化有偿债能力公司的解散程序，以减省现时解散公司所耗费的时间及费用。

大部分小型私人公司可以解散形式结束，惟现时解散公司所涉的费用高昂又需时甚久，使公司

对于依照正式程序进行清盘望而却步。 

 

 

文件的谘询期将会于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终止。各界人士如对谘询文件的建议有任何意

见，请于该日或以前把意见书寄交法改会秘书处。 

 

 

有意索取谘询文件者可致函香港湾仔告士打道３９号夏慤大厦２０楼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处索

取。 

 

 

完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四） 


